
中共昌黎县委党校

2017年部门预算相关事项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规定，现将中共昌黎县委党校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1.部门职责

昌黎县委党校成立于1954年3月，位于城关西北楼2号。现有建筑面积为1600平方米的办公楼一座（含两个教室），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建筑面积为276平方米的大教室一个，可容纳学员224人；有2个可容纳60人的小教室；有建筑面积592平方米的招待所，可同时容纳250人就餐。党校现有教职工27人，其中专职教师10人，具有高级职称的6人，具有中级职称的4人，基本能够满足短期培训班的授课任务。

部门职责是为在职干部提供学历教育与理论培训。学历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政策法规教育。

2.机构设置

昌黎县委党校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经费形式是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设预算单位，内设办公室，财务室，组教科，人事科，后勤科，基础教研室，专业教研室，对外培训部，图书馆，编制27人，领导职数一正两副。其中办公室、人事科、组教科、财务科、后勤科为行政科室；对外培训部、专业教研室、基础教研室为教学科室；图书馆为教学辅助科室。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中共昌黎县委党校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昌黎县委党校2017年总预算收入为341.11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昌黎县委党校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17年预算支出情况为341.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8.7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97.48万元，正常公用经费11.28万元），项目支出32.35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17年预算收支安排341.11万元，较2016年预算减少18.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9.18万元，主要为人员工资提高标准的增加；项目支出减少27.65万元，主要是2017年没有安排维修会议室的项目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7年预算公用经费为11.28万元,其中办公费0.9万元，水费0.4万元,电费0.6万元,邮电费1万元,差旅费0.1万元,维修（护）费0.5万元,公务接待费0.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万元,印刷费0.1万元，公务交通补贴4.08万元，培训费0.2万元，其他0.3万元,办公设备购置费0.5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5万元，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9.5万元，比去年下降47%。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16年预算执行数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费0 万元，比2016年预算执行数持平；

3.公务用车1辆，比2016年减少1辆公车，公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2016年公务用车2辆，预算为5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下降60%；

4.公务接待费3 万元，比2016年4.5万元预算数下降33%。
减少原因：一是公务用车数量减少，运行维护费下降；二是严格按照“三公”经费的政策要求，规范公务接待管理，建立健全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制度。

五、绩效预算信息

总体绩效目标：

2017年，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落实县委十二次党代会工作部署为主线，切实强化党建统领作用，切实增强干训工作职能，切实提升科研咨政水平，坚持高标准，坚持有创新，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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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培训教育
	32.35
	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要求，有计划地轮训和培训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负责对学员在党校学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
	通过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完善教学设施、优化教学布局、丰富教学手段，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要求，培养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有效提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和执政能力。
	
	
	
	
	

	　　组织培训班
	10.00
	根据县委组织部的干训计划，培训、轮训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受县委、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委托，举办各种专题培训、研讨班。
	通过外请专家、学者授课，开拓学员思路；通过开展现场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案例教学、特色教学，有效提高培训质量，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训任务完成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学员教学满意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师资与学科建设
	
	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培育，形成有党校特色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和教学基地。
	通过重点培育和建设，形成几门有党校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
	建设几门党校特色的优势学科
	3门
	2门
	1门
	0

	　　教学事务管理
	22.35
	组织实施综合管理和后勤保障事务。
	通过有效的行政后勤管理，完善教学设施和服务网络，提高保障水平，促进教学活动和学员培训水平的提高
	学员对综合事务管理满意度%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年我单位无此项内容

七、国有资产信息情况

2016年末党校资产总量为189.82万元，资产构成为房屋类138.96万元、通用设备类（空调、电视、电脑、多媒体教学设备、音响、监控设备等）30.19万元、家具用具类（床、办公桌椅、课桌椅、橱柜等）20.67万元。2017年没有增加固定资产计划。

八、专业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干部教育（项））指党校举办各类培训班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以及必要的项目支出。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指医疗保险经费支出。事业单位医疗（项）指党校（事业单位）的医疗保险经费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最低不低于5%，最高不超过12%，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前已实施近20 年时间。目前，我单位和职工的缴存比例为8%。

5.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部门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为空表，我单位无此项资金安排，无内容；部门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为空表，我单位无此项资金安排，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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